校组（2007）13号

关于做好2007年党建工作
基本情况统计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
党建统计工作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工作之一，党统数据是中央组织部把握党员发展、组织建设、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，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重视并认真对待党建统计工作，统计的数据要具有真实性和逻辑性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统计内容：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完成《2007年湖南省高校党建工作基本情况统计表》和《2007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年报表》两份报表中相关的内容。（报表另装订）
2、 统计时间

各项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2007年12月31日。

3、 报表上报时间：

报表上报前请认真核对表内的每个数据，确定数据无误后方能上报。请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于2007年12月17日前将统计报表报学校党委组织部，报表封面请加盖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公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首大学党委组织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12月6日
